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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5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2024-106
债券代码：128136 债券简称：立讯转债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立讯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债券代码：128136
● 债券简称：立讯转债
● 当前转股价格：人民币56.56元/股
● 转股起止日期：2021年5月10日至2026年11月2日
自 2024年11月19日至2024年12月30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立讯精密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讯精密”或“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立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80%（即45.25元/股），已触发“立讯转债”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
正“立讯转债”转股价格，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款的期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的次一交易日（即2024年12月31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立讯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立讯
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7号）批准，公司于2020年11月3
日公开发行3,0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发行总
额为人民币300,00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1170号”文同意，公司30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2020年12月2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立讯转债”，债券代码
“128136”。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立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58.62元/股。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为56.86元/股，因公司2024年

第三季度股权激励行权及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总股本变动，“立讯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至56.56元/股（2024年10月9日生效）。公司历史转股情况详
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2020年 11

月9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5月10日，因2021年5月9日为非
交易日，故顺延至 2021年 5月 10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 11月 2日）止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息）。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条款如下：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当公司股票在任意三十个连续交

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有
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
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的均价。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
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
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
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有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
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
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不向下修正“立讯转债”转股价格的具体说明
截至2024年12月30日，公司股票在连续30个交易日中已有15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立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80%，已触发“立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件。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基本情况、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基于对
公司长期稳健发展的信心和内在价值的认可，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暂不向下修正“立讯转债”转股价格；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的首个交易日（即2024 年12月31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立讯

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决定是
否行使“立讯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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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讯精密”或“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4
年 12月 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 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夏艳容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不向下修正“立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与会监事同意通过公司《关于不向下修正“立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与会监事认为：截至 2024年 12月 30日，公司股票在连续 30个交易日中已

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立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80%，已触发“立讯转
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根据《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规定，公司监事一致同意暂不向下修正“立
讯转债”转股价格，后续若再次触发“立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
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决定是否行使“立讯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
正权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同日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立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06）。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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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讯精密”或“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4
年 12月 30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名，实到董事 7名，公司
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由王来春董事长主持，会议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以下事项，并通过
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不向下修正“立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与会董事同意通过公司《关于不向下修正“立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截至2024年12月30日，公司股票在连续30个交易日中已有15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立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80%，已触发“立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件。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基本情况、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基于对
公司长期稳健发展的信心和内在价值的认可，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暂不向下修正“立讯转债”转股价格；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的首个交易日（即2024 年12月31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立讯
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决定是
否行使“立讯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同日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立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06）。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300340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码：2024-112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滘头滘兴南路22号科恒股份3楼
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恩先生
6、表决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24年12月24日（星期二）
8、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

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9人，代表公

司股份数108,765,6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3415％。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公司股份数33,447,71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0983％；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64人，代表公司
股份数 75,317,9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2432％；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163人，代表公司股份数12,317,9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555％。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
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监事通过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74,78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67％；反

对4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80％；弃权3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3％。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78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6998％；反对4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0234％；弃权 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8％。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

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8,126,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28％；反
对57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2％；弃权6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79,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8149％；反对57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6818％；弃权 6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3％。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5,140,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343％；反

对59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79％；弃权3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92,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261％；反对59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8222％；弃权 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7％。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事项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7,992,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95％；反

对73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28％；弃权4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7％。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545,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7262％；反对73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9409％；弃权 4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8％。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5,070,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21％；反

对6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67％；弃权37,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3％。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623,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3603％；反对6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3377％；弃权 3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0％。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周慧琳律师、徐发敏律师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证券法》《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
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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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12月30日召开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29人及预留授予激励

对象中4人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同时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

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设定的考核条件，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公司拟对上述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57.2130万股进行回

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3）。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76,465,494股减少至275,893,364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276,465,494元变更为275,893,364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

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

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

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人福医药集团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8

590,164,237

36.1570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小投资者为持
股在公司股份总数 5%以下且不包括以下情况的投资者：一是现在或过去十二
个月内是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二是有限售情形的股东；三是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
561名，代表股份173,416,6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62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由公司董事长李杰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董事周汉生、董事王学海、独立董事刘林青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长杜越新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8,107,953

比例（%）

99.6516

反对

票数

1,792,284

比例（%）

0.3037

弃权

票数

264,000

比例（%）

0.044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增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7,547,576

比例（%）

98.9698

反对

票数

1,792,284

比例（%）

0.8979

弃权

票数

264,000

比例（%）

0.1323

中小投资者（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小投资者为持股在公司股
份总数 5%以下且不包括以下情况的投资者：一是现在或过去十二个月内是控
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二是有限售情形的股东；三是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或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增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1,360,368

比例（%）

98.8143

反对

票数

1,792,284

比例（%）

1.0335

弃权

票数

264,000

比例（%）

0.152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唯一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
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琴、郭昕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人福医药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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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9日披露《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
业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于2024年8月30日披露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增
持主体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上海
晨暨鑫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晨暨鑫”，上海晨暨鑫原名：江西融
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完成工商更名登记）拟自2024年8月30
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
持股份数量不低于 30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903%）股份且不超过
319.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847%）股份。

● 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截至2024年12月29日，上海晨暨鑫尚未增持公
司股份。主要因市场行情波动等原因影响，上海晨暨鑫尚未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
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2024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上海晨暨鑫的《关于增持明冠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计划进展的告知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名称：上海晨暨鑫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上海晨暨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0股。
（三）在本次增持计划披露之前 12个月内，上海晨暨鑫未披露过增持计

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2024年8月30日

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增
持主体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2024年12月29日，上海晨暨鑫尚未增持公司股份。主要因市场行

情波动等原因影响，上海晨暨鑫尚未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
完毕。

基于对公司经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成长价值的认可，增持主体将继续
按照增持计划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

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
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一）增持主体承诺
上海晨暨鑫承诺：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
期的相关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影响。

（三）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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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3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30日上午9:15一9:25、9:
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时间：2024年12月30日9:15一15:00。
4、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7号达美中心T4座16层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徐德伟；

6、会议的通知：公司 2024年 12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303人，代表股份80,889,35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888%。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59,720,935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3.609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00人，代表股份21,168,4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794%。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德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会议。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

议的议案全部进行了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为：

提案1、《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287,1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0742%；反对：4,184,
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732%；弃权：1,417,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52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287,1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0742%；反对：4,
184,6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732%；弃权：1,417,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525%。

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高文晓律师、王中乾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

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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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娱数字科技（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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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2月3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2月30日9:15－15:00
2、股权登记日：2024年12月23日（星期一）
3、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武安市2672厂区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齐书先生因公出差无法主持本次会议，经公

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王忠诚先生主持。
6、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60人，

代表股份1,768,081,2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312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1,594,859,37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9.970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57人，代表股份 173,221,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413%。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59人，代表股份173,272,96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426%。
5、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形成

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

票数（股）

1,760,975,293

166,166,990

比例

99.5981%

95.8990%

反对

票数（股）

5,976,438

5,976,438

比例

0.3380%

3.4491%

弃权

票数（股）

1,129,539

1,129,539

比例

0.0639%

0.6519%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此次召开的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飞、王怡人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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